寶 覺 中 學

學生守則

                                                      8/2011修訂

一 、守時
	1 .
	學學生必須於上午8時05分或以前回校上課，中五至中七學生外出午膳須於下午12時40分前回校。

	
	

	2.
	凡遲到者必須在看更亭簽到，並到校務處領取〔遲入課室通知書〕，登記遲到之

時間，經反省後始可返回課室。科任老師將收取有關通知書，填上該生進入課室之時間，並將通知書交予班主任。

	
	

	3.
	學生遲到超過30分鐘，作嚴重遲到論。遲到學生必須到校務處報到，並填寫

〔嚴重遲到紀錄表〕，再由訓導老師致電家長問明原委，經反省後，方可返回

課室上課。訓導老師將即時發出口頭警告，以示儆戒。

	
	

	4.
	學生第5次遲到須記缺點1個，以後每累積5次遲到再記缺點1個。

	
	

	5.
	遲到10次以上，學生須留校務處反省及完成老師給予之工作，方可返回課室。

	
	

	6.
	全學期無遲到者，記優點1個。


二 、請假手續 
	1.
	病假：於當天上課前由家長致電學校請假，學生須於回校當天交出醫生信及填妥手冊內的〔通訊欄〕。

	
	

	2.
	事假：學生必須於事前由家長另備申請信，於請假前2天交校長批核；經校長批准 後，始可放假。

	
	

	3.
	上述情況，未能依手續辦理者，校方將酌情處分。

	
	

	4.
	學生於上午小息後回校，作缺席半天計；下午小息後回校，作缺席一日計。

	
	

	5.
	如學生缺課而無合理解釋，作曠課論，校方得根據其嚴重性予以懲處，記小過或

大過。班主任將會同訓導組老師約見其家長。

	
	

	6.
	學生缺課日數超過全學年上課日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大考。


三、 早退手續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早退，須填妥〔通訊欄〕，由班主任簽署後，到校務處辦妥有關

手續，經班主任或校務處職員與家長聯絡後，方可離校。復課當天，學生須具醫生

信或家長信，交班主任核實。

全學期無缺席者(包括早退、事假及病假)，記優點1個。
四 、功課及上課用品：

	1.
	繳交功課程序：

各科長於早上班主任課點收及記錄，並將欠交功課名單連同家課送到七樓教員室簿櫃中。

	
	

	2.
	若同學欠交功課，教師可著令學生於放學後留校或星期六回校完成功課，屢勸不

改者，交由訓導及輔導組老師處理。         

	
	

	3.
	每欠交功課10次，記缺點1個。欠交的次數以學期計，下學期重新計算。

	
	

	4.
	學生忘帶上課所需用品，由科任老師於電腦系統中紀錄。

	
	

	5.
	每忘帶上課用品10次，記缺點1個。忘帶次數以學期計，下學期重新計算。

	
	

	6.
	全學期無欠交功課者，記優點1個。


五 、一般守則

	1.
	校舍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7:30a.m.- 6:00p.m.  ；  星期六     8:30a.m.- 1:00p.m

	
	

	2.
	初中學生每天回校，須於操場齊集，待8:05am預備鐘聲響過後，再分班依學號列隊返回課室。如遇早會時間，則列隊直接到禮堂集會。

	
	

	3.
	學生任何時間回校，均須穿著整齊校服及攜帶學生證和手冊。上體育課當天，亦應攜帶體育服回校更換，不得穿著體育服離校。

	
	

	4.
	學生任何時間於運動場上活動，必須穿上運動鞋。

	
	

	5.
	學生打扮宜樸素，配戴飾物，須獲校方批准，並須每年申請；

不得染髮或燙髮；

頭髮長度要適中，不得過長或過短；

女同學髮長及肩，須以深藍色或黑色髮飾將頭髮束成馬尾；

內衣須為純白色且任何部分不可外露；

若要穿著毛衣或戴圍巾，款式必須屬校方指定；

男生及女生均需穿著黑皮鞋，款式亦必須屬校方指定。

凡儀容服飾不符合校方規定者，每次每項校方將發口頭警告1個，累積5個，

記缺點1個。

全學期儀容服飾無違規者，記優點1個。

	
	

	6.
	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需知

i)     凡學生須攜帶手提電話回校，須由家長填寫申請表向校方申請。

ii)    學生回校上課時，手提電話必須關掉，並交由班主保管，直至放學後取回。

 iii)  校園範圍內，上課期間，學生一律禁止使用手提電話。

 iv) 凡違反上述規定者，除依例處分外，手提電話將由訓導處暫時沒收，並須由家長另約時間到校領回。


	7.
	不宜攜帶貴重物品或過量金錢回校，免遭不必要之損失。

	8.
	每日放學必須清理抽屜 ，始可離校。如發現有擅留之物品，校方將代為處理。



	9.
	不得賭博、吸煙、濫用藥物、攜帶或觀看意識不良之書刊。

	
	

	10.
	為保持校園整潔，學生不得攜帶口香糖回校，更不得在校內進食，一經發現，由校方處分。

	
	

	11.
	上課期間，切勿擅離課室。如有必要，須經教師批准，獲發給「許可證」後，方

可離開。

	
	

	12.
	為使學校與家長有更緊密之聯繫，學生必須每天攜帶學生手冊回校及將之妥
為保管，不可塗污 或損毀，如有遺失，必須補購。

	
	

	13.
	學生如因身體不適，須到醫療室者，必須帶備學生手冊，以備職員紀錄，並知會家長或鑑護人。

	
	

	14.
	凡學校需用之學生照片， 要求如下：

(1)  穿著整齊夏季校服，不得穿上毛衣。
(2) 儀容符合校方規定。

	
	

	15.
	學生表現良好，校方將酌情發給口頭嘉許／優點／小功／大功。

	
	

	16.
	學生應注意言行，力求上進。訓導組每循環週舉行會議，就學生表現，討論獎懲的處理方法。 獎懲紀錄將在成績表上顯示。


六 、膳食安排

	1.
	中一至中四學生必須在校午膳；中五至中七學生始可外出午膳。所有學生須在學校指定之範圍內進膳。

	
	

	2.
	訂購供應商供應午膳或自備午膳者，必須在課室進食；其他時間，學生不得在課室或走廊飲食。

	
	

	3.
	學生於校外購買午膳回校(尤是中五至中七學生)或在小食部購買午膳者，必須在小食部進食。違規者交訓導組處分。

	
	

	4.
	由家長送午膳者，必須在小食部進食，且事先須填寫申請表格(訓表二十一 ) 。

	
	

	5.
	利用微波爐翻熱食物者，須在小食部進食。

(注意：不可利用微波爐烹煮食物。)

中一至中二學生到小食部購買午膳 / 翻熱食物時間：12:00之後；

中三至中七學生到小食部購買午膳 / 翻熱食物時間：11:40之後。

	
	

	6.
	為響應環保，自備午膳者，須自備食具；訂購供應商供應午膳者，則由供應商於學期初發給環保餐具一套，即棄餐具將不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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